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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强化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苏建房管〔2014〕208号）等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该资金包括执行省级机关房改政策的售房单位按规定从其售房款中提取的单位部分和业主个人按规定交存的部分，以及相应的增值收益资金。 
第三条 维修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循方便快捷、公开透明、 
受益人和负担人相一致的原则。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资金中心）负责维修资金使用审核工作。 
第二章 申请主体
第四条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的售房单位为维修资金使 
用申请人；原售房单位已改制的，根据改制文件规定，改制后企业或原售房单位的上级主管单位为申请人；原售房单位破产、灭失、无法联系或不履行申请人职责的，业主委员会，以及受相关业主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可以成为申请人。原售房单位未履行申请人职责的，由实际申请人书面告知其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 
第五条 申请人应当按相应程序如实提交维修资金使用申 
请资料，负责维修工程质量、进度及资金监管等，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六条 维修资金使用申请分为一般维修使用申请和应急 
维修使用申请。 
第七条 应急维修使用申请，是指当发生下列危及房屋安全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需要使用维修资金组织维修的申 请：
（一）电梯故障； 
（二）消防系统、避雷设备故障； 
（三）屋面、外墙渗漏；
（四）二次供水水泵运行中断； 
（五）专用排水设施坍塌、堵塞、爆裂等造成功能障碍的； 
（六）楼体外立面局部脱落及存在脱落危险的； 
（七）其他危及房屋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 
不属于上述情形的申请为一般维修使用申请。 
第八条 申请人可根据自愿原则，在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局公布的维修工程企业备选库中选择相应施工企业，也可自行选 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其他施工企业。 
单项维修工程在20万元以上的，应当聘请监理公司实施工程 监理。单项维修工程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采取竞争性方式确定施工企业。 
第九条 资金中心应当参照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公布 
的第三方全过程咨询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第三方单位）备选库， 
建立省级机关维修资金第三方单位备选库。 需要使用维修资金的维修项目，由资金中心在备选库中通过 随机方式选定1家第三方单位。第三方单位受资金中心的委托，负责对维修项目进行查验确认、造价审核、工程监理、检测鉴定等并出具书面报告，所产生的费用由资金中心按规定在增值收益中列支。 
第二节 具体程序
第十条 申请人需要使用维修资金的，应首先向资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资金中心收到申请后，在2个工作日内委托第三方单位进行现场勘验，根据勘验结果书面回复申请人，明确申请项目是否属于维修资金使用范围，以及维修项目类别（一般维修、应急维修）。 
第十一条 一般维修使用申请应遵循如下程序： 
（一）立项申请 
1．申请人根据资金中心回复意见，组织相关业主、施工企业开展现场查勘，编制维修方案和工程预算。 
2．第三方单位对维修方案和工程造价预算进行审核。第三方单位审核通过后，申请人根据审核意见，就项目内容、造价预算审核报告、资金分摊、施工企业确定、工程质量监管验收等，形成“维修资金使用方案”，提交相关业主表决。该表决应当由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书面签字认可。 
3．申请人与施工企业签订合同，并将维修工程相关材料在拟维修的小区规定位置公示7天。 
（二）使用审核 
申请人向资金中心提出维修资金使用首付款拨付申请，并提交以下资料：（1）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2）维修资金使用方案；（3）工程造价预算；（4）工程施工合同；（5）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6）征求业主意见表；（7）公示证明材料；（8）竞争性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的相关材料（50万元以上项目）。 
资金中心收到上述申请资料，出具受理通知书，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三）竣工结算 
1．申请人依约组织施工，并做好工程材料进场验收、隐蔽工程及质量安全的把关。需实施监理的维修工程，由第三方单位开展监理。工程竣工后，申请人应组织相关业主、施工企业、第三方单位等对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确认。 
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申请人向资金中心提出维修资金使用余款拨付申请，并提交以下资料：（1）工程监理报告（20万元以上项目）；（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3）工程结算审核报告；（4）维修工程项目费用结算发票。 
资金中心收到上述申请资料，出具受理通知书，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第十二条 应急维修使用申请应遵循如下程序： 
（一）立项申请 
1．申请人根据资金中心回复意见，组织相关业主、施工企业开展现场查勘，编制维修方案和工程预算。第三方单位对应急维修方案和工程造价预算进行审核。 2．第三方单位审核通过后，申请人根据审核意见，就项目内容、造价预算审核报告、资金分摊、施工企业确定、工程质量监管验收等，形成“应
急维修资金使用方案”。申请人按要求确定施工企业，并签订
合同。 
（二）使用审核 
申请人向资金中心提出应急维修资金使用首付款拨付申请，并提交以下资料：（1）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2）应急维修资金使用方案；（3）工程造价预算；（4）工程施工合同；（5）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6）竞争性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的相关材料（50万元以上项目）。 
资金中心收到上述申请资料，出具受理通知书，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三）竣工结算 
1．申请人组织工程施工，并开展竣工验收（相关要求与一般维修相同）。 
2．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申请人应将维修工程相关材料在小区规定位置公示7天。 
3．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申请人向资金中心提出应急维修资金使用余款拨付申请，并提交以下资料：（1）工程监理报告（20万元以上项目）；（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附件；（3）工程结算审核报告；（4）维修工程项目费用结算发票；（5）应急维修公示证明材料。
资金中心收到上述申请资料，出具受理通知书，在2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核。 
第四章 资金拨付 
第十三条 资金中心应当在维修资金使用申请审核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资金划拨手续，资金应当划拨至申请人或申请人书面委托的施工企业单位账户。 
第十四条 一般维修使用申请工程项目造价不满20万元的，首付款划拨资金比例为核准费用的50%；20万元以上的，首付款划拨资金比例为核准费用的30%，涉及设备设施更新且设备设施采购费用占工程项目总费用50%以上的，首付款划拨资金比例可以提高至核准费用的50%。应急维修使用申请工程项目首付款划拨资金比例为核准费用的30%。 
第十五条 维修、更新和改造工程施工时，应当按照第三方单位审核通过的维修方案实施。因工程实际情况确需增加维修费用，增加的维修费用超过预算审定金额10%以上的，需提交业主表决。该表决应当由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书面签字认可。
第五章 指导与监督
第十六条 资金中心应当做好维修资金使用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逐步通过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受理使用申请业
务，严格按规定时限予以办结。 
第十七条 单位或个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套取维修资金 
的，资金中心应依法依规处理，并按照江苏省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第三方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失职的，按有关规定和约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细则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不 
满”“超过”，不包括本数。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资金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原相关使用管理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设立

已售公有住房售房单位需要新设立维修资金账户的，需要向资金中心提供以下材料：
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房改办同意设立已售公有住房售房款专户的材料。
二、售房单位根据房改办上述批复材料向资金中心提交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维修资金专户设立申请（一式两份）。
三、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分户建账备案材料。
资金中心审核通过后，已售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到相关银行办理开户手续。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分户建账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分户建账备案，需向资金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一、关于对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按幢分户建账的函；（1份，需盖单位公章。参考样式附后）
二、维修资金基础数据报送表；（1份，需打印并盖单位公章）
三、维修资金分幢账汇总；（1份，需打印并盖单位公章）
四、维修资金送审时点账户余额核对单。（3份，需盖单位印鉴、单位公章和银行印章。参考样式附后）
除上述纸质材料外，维修资金基础数据报送表、维修资金使用清册、维修资金分幢账汇总数据，需另刻录到光盘中一并报送至资金中心。未建账单位需要了解有关基础数据的，请与资金中心咨询。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流程
（一般维修使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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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报材料
（一般维修使用申请）

一、首付款申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受理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一）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原件，一式三份，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二）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三）工程造价预算；（加盖施工企业公章）
（四）工程施工合同；（非南京市维修工程备选库施工企业，应提供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并加盖企业公章）
（五）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加盖第三方全过程咨询管理单位公章）
（六）征求业主意见表；（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七）公示证明材料；（申请人向资金中心提交资料前，应将相关资料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7天）
（八）竞争性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的相关材料。（50万元及以上项目）
（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业务的，应提交委托书原件）
二、余款申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受理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一）工程监理报告；（单项20万元及以上项目）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三）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四）维修工程项目费用结算发票。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流程
（应急维修使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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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报材料
（应急维修项目使用）

一、首付款申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受理申请后2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一）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二）应急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三）工程造价预算；（加盖施工企业公章）
（四）工程施工合同；（非南京市维修工程备选库施工企业，须提供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并加盖企业公章）
（五）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
（六）竞争性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的相关材料（50万元以上项目）
（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业务的，须提交委托书原件）
二、余款申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受理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一）工程监理报告；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附件；（单项20万元及以上项目）（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三）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四）维修工程项目费用结算发票；
（五）应急维修公示证明材料。申请人向资金中心提交资料前，应将相关资料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7天。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变更

因改制等原因，单位需要变更维修资金单位名称和账户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账户更名申报材料
（一）机关、事业单位账户变更
1.单位需向资金中心提交《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变更申请表》。
2.上级部门相关批准文件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企业账户变更
1.单位需向资金中心提交《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变更申请表》。
2.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加盖单位公章）或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3.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二、账户合并申报材料
（一）单位需向资金中心提交《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变更申请表》。
（二）账户合并相关证明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注：账户名称变更可与账户合并一并申报。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退款、转移

已售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办理维修资金退款、转移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维修资金退款
（一）房屋因拆迁等原因灭失
1.维修资金退款申请表。（应加盖原售房单位公章；原售房单位不存在的，由辖区街道办事处盖章）
2.房产灭失的证明，如《产权调换协议书》或《货币补偿协议书》《不动产注销登记证明》复印件等。
3.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
4.退款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房屋退购等
1.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房改办同意退还售房款批复材料。
2.维修资金退款申请表。（应加盖原售房单位公章）
二、维修资金账户转移
（一）维修资金账户转移申请函。（应先经转入地同意，并提供转入账号）
（二）银行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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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进行按幢分户建账的函

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经核实，截至2018年6月30日（与账户余额核对单日期一致），我单位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幢分户建账共XX户，银行账户余额共XX元。其中自管房账户（账号：XXXX）余额XXXX元，代管房账户（账号：XXXX）余额XXXX元。据核对，我单位账户余额比《基础数据报送表》余额多出XXXX元，因暂未查清原因，现申请将多余部分资金暂予以挂账。（或“经核对，我单位自（代）管房账户余额与《基础数据报送表》余额一致）。
现将我单位维修资金按幢分户建账资料提交资金中心审核备案。

                                 单位（盖公章）
                             20XX年X月X日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维修资金送审时点账户余额核对单

	
	    填报日期：

	序号
	维修资金账号
	开户银行
	单位名称
	维修资金
余额（截至2018年6 月30 日）
	银行确认金额

	
	
	
	
	
	

	
	
	
	
	
	

	
	
	
	
	
	

	单位印鉴
	单位公章
	联系方式（必填）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联系人手机：

	注：1、单位印鉴名称要与单位名称一致，单位印鉴要与预留银行的开户印鉴一致，若不一致，请及时到所在银行变更。

	    2、若单位联系方式改变，请银行及时更新单位联系方式。

	    3、以上内容银行核对无误后盖章确认。

	    4、本表一式四份，单位、管理局、银行、资金中心各留存一份。




- 14 -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维修查勘申请单

	申请人
	申请人
名 称
	
	
售房单位名称
	

	
	经办人
	
	联系号码
	

	受托人
	受托人
名 称
	

	
	经办人
	
	联系号码
	

	维修项目
	建筑物
坐 落
	

	
	维修内容
	

	申请人承诺：

一、本申请人已了解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程序，并严格遵守维修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二、本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相关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所填内容准确无误。
以上承诺属实，如有虚假，本申请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
	申请人
	申请人
名 称
	
	售房单位名称
	

	
	经办人
	
	联系号码
	

	受托人
	受托人
名 称
	

	
	经办人
	
	联系号码
	

	维修项目
	建筑物
坐 落
	　
　
	维修类型
	一般维修 （  ）    
    应急维修 （  ）

	
	本处总套数
	　
　
	已售公房套数
	

	
	维修内容
	　
　

	售房单位财务印鉴
	

	使用单位意见
	因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损坏，需维修、更新或改造，拟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大写)                  元整 。 （               元 ）              
资金划拨至：单位名称（收款单位为申请人、受托人）         
                 ；账号                   ；开户银行                   。
申请人承诺：
一、本申请人已了解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程序，并严格遵守维修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二、本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相关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所填内容准确无误。
以上承诺属实，如有虚假，本申请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业主同意申用维修资金书面意见签名表
	维修房屋座落(幢□、单元□)
	

	维 修 项 目
	
	原售房单位
	

	本处总套数
	
	已售公房套数
	
	本处总面积
	
	已售公房面积
	

	本处维修资金
活 动 情 况
	首次缴存
	
	累计支出
	

	拟申请业主分户账维修资金
	
	施工单位
	

	维修资金来源
	本处维修资金
	
	其他分摊资金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应分摊维修资金
	

	室号
	业主签名
	联系电话
	业主意见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业主委员会意见
	申请人意见

	根据维修资金使用有关规定，对本处维修资金活动情况和本次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已充分了解，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书面签字认可，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元。 
年   月   日
	本次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元。
                 年   月   日

	申请经办人
	
	联系电话
	


  说明：1、表中面积为建筑面积，金额单位为元。
2、本表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如有不实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

本小区                                 （坐落）于       年交付使用，按有关规定，现已超出质量保修期。目前该处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发生损坏，依据有关规定，拟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维修。本次维修属于      一般维修      应急维修    。
一、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具体损坏状况
            （详细文字描述）                                             
                                                         
                                                         
                                                         
二、维修工程的组织
本次维修工程拟以             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施工企业库选择、申请单位指定）选聘施工企业。工程竣工后，工程验收由          组织          参与，并共同签署《工程验收报告》。
三、相关费用及分摊
本次维修工程预计费用为            元（最终以工程决算审定金额为准），其中本单位已售公房业主分摊    元，已售公房业主范围：                       ，每户按各自拥有的建筑面积分摊，分摊维修费用为      元/平方米 (最终以工程决算审定金额为准)。
法律责任：在维修资金使用过程中，申请人对所申报事项的真实性负责，确认损坏项目非人为原因造成，严禁弄虚作假或随意增设维修工程项目。若发现超出维修资金使用范围、虚设或擅自增加工程项目内容、虚报工程造价等情况，造成挪用维修资金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由相关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处理。




申请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请人盖章）                 （受托人盖章）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公示

各位业主：
目前                                   发生损坏，拟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预计维修费为         元，其中提取维修资金      元，按建筑面积计算分摊维修费用为      元/平方米 (最终以审价结算为准)。

特此公示。
公示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改造、维修项目的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工程合同必须同时向相关业主张榜公示



申请人盖章：                受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材料公示证明

本次                             项目使用维修资金，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公示、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工程合同已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小区显目位置进行了7天公示，业主无异议。
我单位承诺以上情况属实，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证明。





申请人（盖章）：               受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申请人(盖章)：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综合验收结论：














申请人或受托人(签字、盖章)            施工企业 (签字、盖章)






第三方全过程咨询管理单位(签字、盖章)        业主代表（签字）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诺：所提供的签名等资料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付款使用受理通知书
（一般维修使用申请）
                                  编号：（20XX）XXX号
XX：
本中心于XX年X月X日收到你（单位）XXX号XX幢XXXX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付款使用所送的下列申报材料：
（一）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原件，一式三份，）
（二）维修资金使用方案；
（三）工程造价预算；
（四）工程施工合同；（非南京市维修工程备选库施工企业，须提供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并加盖企业公章）
（五）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
（六）征求业主意见表；
（七）公示证明材料；
（八）竞争性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的相关材料。（50万元及以上项目）。
经要件审查，予以受理。本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如有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本窗口联系电话：   
         
                               受理单位（盖章）：             
XX年X月X日

签收人：     （签字）及联系电话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交申请人。）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余款受理通知书
（一般维修使用申请）
                                  编号：（20XX）XXX号
XX：
本中心于XX年X月X日收到你（单位）XXX号XX幢XXXX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款使用所送的下列申报材料：
（一）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二）维修工程项目费用结算发票；
（三）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四）工程监理报告（单项20万元及以上项目）。
经要件审查，予以受理。本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如有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本窗口联系电话：            
                              受理单位（盖章）：               
XX年X月X日


签收人：      （签字）及联系电话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交申请人。）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付款使用受理通知书
（应急维修项目使用）
                                  编号：（20XX）XXX号
XX：
本中心于XX年X月X日收到你（单位）XXX号XX幢XXXX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付款使用所送的下列申报材料：
（一）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原件）；
（二）应急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三）工程造价预算；
（四）工程合同；（非南京市维修工程备选库施工企业，须提供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并加盖企业公章）
（五）工程造价预算审核报告；
（六）竞争性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的相关材料。（50万元以上项目）
（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业务的，须提交委托书原件）

经要件审查，予以受理。本中心将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如有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本窗口联系电话：            
                              受理单位（盖章）：               
XX年X月X日
签收人：    （签字）及联系电话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交申请人。）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余款受理通知书
（应急维修项目使用）
                                  编号：（20XX）XXX号
XX  ：
本中心于XX年X月X日收到你（单位）XXX号XX幢XXXX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款使用所送的下列申报材料：
（一）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附件；（原件，由资金中心提供示范文本）
（二）维修工程项目费用结算发票；
（三）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四）工程监理报告；（单项20万元及以上项目）
（五）应急维修公示证明材料。
经要件审查，予以受理。本中心将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如有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本窗口联系电话：            
                              受理单位（盖章）：               
XX年X月X日
签收人：    （签字）及联系电话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交申请人。）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授权委托书
（此表适用于内部委托或委托第三方单位等）
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委托方：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受托方：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兹有委托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拟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现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受托方）代为办理维修资金专项申请使用事项。委托期限自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
受托方在受托权限范围内所办理的一切事宜，委托方均予以承认并承担其法律责任。


                          委托方：（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授权委托书
（此表适用于多单位委托1家单位等）
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委托方
	单位盖章

	
1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经办人
	
	

	
2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经办人
	
	

	
3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经办人
	
	





  受托方：                    经办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兹有委托方                        等       家单位拟申请使用        （坐落）维修资金。现委托                        （受托方）代为办理维修资金申请使用事项。委托期限自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
受托方在受托权限范围内所办理的一切事宜，委托方均予以承认并承担其法律责任。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变更申请表                                                         
	原单位
基本信息
	1
	单位全称
	

	
	
	单位账号
	

	
	
	账户余额
	

	
	2
	单位全称
	

	
	
	单位账号
	

	
	
	账户余额
	

	
	3
	单位全称
	

	
	
	单位账号
	

	
	
	账户余额
	

	变更类型
	□ 账户名称变更        账户合并

	变更原因
	

	变更后
信 息
	单位全称
	

	
	单位账号
	

	经办人
	
	联系方式
	

	申请人承诺：
本申请人提交的变更申请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所填内容准确无误。信息属实，如有虚假，本申请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退款申请表
                                                               
	原售房单位
	

	房屋座落
	

	维修资金  退款原因
	

	申请房屋数
	
	个人缴存维修金账面余额数
	

	退款维修  资金账号
	
	单位基本户账号
	

	申请人
意  见
	申请人承诺：
本申请人提交的变更申请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所填内容准确无误。信息属实，如有虚假，本申请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机关维修资金第三方全过程咨询
管理单位备选库（试点）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备注

	1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刘颖
	13951887991
	

	2
	中晟全过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徐惠
	13851460727
	

	3
	南京广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李金城
	15951629696
	


















[bookmark: 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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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维修工程
企业备选库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入库企业的监督管理，方便申请人选择相关工程企业，进一步规范入库企业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及工程质量，现印发《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维修工程企业备选库管理规定（试行）》，请入库企业严格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或有关建议，请及时反馈至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

附件：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维修工程企业备选库管理规定（试行）

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
                         2018年11月5日


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
维修工程企业备选库管理规定（试行）

一、根据《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及《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为加强入库企业管理，进一步规范备选库企业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及工程质量，制定本规定。
二、建立企业备选库本着自愿、方便业主选用的原则，由申请人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在备选库中自行选择，解决选择维修工程企业难的问题。
三、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物业办）会同各区房产（住建）局对入库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四、入库企业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各类施工企业及造价咨询企业应当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
五、为切实保障广大业主权益，确保资金安全，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入库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自觉维护市场秩序；
（二）严格按照企业服务范围和资质等级的规定承接工程业务；
（三）严格执行工程规范，根据各类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按照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开展业务，认真履行合同，以质量和信誉参与市场竞争，杜绝无序和恶性竞争；
（五）入库企业应当密切合作，不得损坏其他单位的利益和名誉，不得利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搞业务垄断。
六、为方便申请人选用，入库企业应当确定固定联系方式，确保畅通，不得变更。发生企业资质变更、营业范围调整、相关负责人员更换等情形的，应当在变更后30日内持书面申请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至市物业办办理企业信息变更手续。
七、造价咨询服务企业，应当独立执业，须秉持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单项造价工程咨询服务收费最低为800元，在承接项目时，预算审核在3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结算审核时需现场确认工程量，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现场照片作为报告附件，并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结算审核报告。
八、市物业办对库内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进行抽查、复核，对单个项目或单份审核报告复核误差超过10%（含）以上的，清退出库，且不再接受其入库申请，同时将相关情况通报行业主管部门。
九、企业备选库实行动态管理，对施工企业根据申请人满意度年度排名等情况实行末位淘汰，各类施工企业每年淘汰率原则上不低于10%；但年度综合得分在90分以上的，可以降低淘汰数量或不予淘汰。
十、入库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清退，且3年内不再接受其入库申请：
（一）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被主管部门取消，达不到入库要求的；
（二）提交的企业信息及人员资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bookmark: _GoBack]（三）工程实施过程中被有效投诉，且整改不力的；
（四）被申请人选中，主城区范围48小时、六郊区范围72小时内未响应，或者一年内超过2次拒绝承接项目的；
（五）未按规定提交书面变更申请报告和证明材料的；
（六）工程竣工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保修责任的；
（七）企业联系方式随意变更，无法联系的；
（八）不服从市物业办管理，不配合申请人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工作的；
（九）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
十一、市物业办及各区房产（住建）局在对企业库企业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报请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并向社会通报。
十二、本规定自2018年11月12日起施行，原工作要求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
维修工程企业备选库目录


	防水维修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宏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威
	刘威
	18651827392

	2
	江苏联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久成
	骆桂华
	13913879263

	3
	南京倍特建设有限公司
	胡晨晨
	沈亚青
	13913863483

	4
	南京石羊建设有限公司
	郭孝春
	王昌红
	18260098598

	5
	江苏雅度建设有限公司
	叶方彪
	葛萌
	13951874605

	6
	南京三维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李艳
	沈杨
	18120131828

	7
	南京欣木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黄轩
	陆全
	18251977337

	8
	南京革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健
	包长婕
	18751908527

	9
	江苏宁中建设有限公司
	闫运中
	凡兰兰
	18251967006

	10
	南京旭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宏帅
	吕东
	17368706066

	11
	南京钟信隆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赵友明
	赵友明
	13770722488

	12
	江苏艺博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钱祖其
	李伟
	13770981296

	13
	南京合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旭华
	刘芹
	13236564759

	14
	南京房屋防水工程公司
	王风
	李晓峰
	15150505808

	15
	南京建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陈俊
	郝甜甜
	18297961170

	16
	南京铁龙补强堵漏防水系统有限公司
	丰志明
	肖晓琳
	13815852548

	17
	南京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薛永勇
	储海荣
	13851999287

	18
	南京华客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磊
	张磊
	13611580646

	19
	江苏东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艳秋
	曹杭军
	18361301219

	20
	南京绿宁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陈万超
	陈浩
	13357707998

	21
	江苏帝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姬传领
	王凯
	13145220020

	22
	南京市大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郑敬东
	周义华
	13951964964

	23
	湖北省隆兴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分公司
	黄辉
	杨冬红
	18684850826

	24
	南京原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可
	夏园园
	15951604332

	25
	中基建工防水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朱文喜
	肖金丽
	17368011688

	26
	江苏欧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洪波
	张娜
	15951766903

	27
	南京九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王海宁
	王海宁
	13905168486

	28
	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开文
	朱恩楠
	18651606886

	29
	辽宁大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郑宪明
	李晔
	13913035929

	3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李卫国
	郭雄
	13810135350





	房屋建筑维修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石羊建设有限公司
	郭孝春
	王昌红
	18260098598

	2
	江苏联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久成
	骆桂华
	13913879263

	3
	南京倍特建设有限公司
	胡晨晨
	沈亚青
	13913863483

	4
	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野
	叶国勇
	13770979006

	5
	江苏东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艳秋
	曹杭军
	18361301219

	6
	南京华典建设有限公司
	徐申芳
	陈张连
	15190497795

	7
	南京合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旭华
	刘芹
	13236564759

	8
	江苏天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于学龙
	张正道
	13376063889

	9
	江苏金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锡定
	姚瑞平
	13801596028

	10
	江苏雅度建设有限公司
	叶方彪
	葛萌
	13951874605

	11
	江苏双固建设有限公司
	孔华年
	殷龙龙
	13915912269

	12
	江苏宏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王虎
	杨宇
	15950322807

	13
	南京革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健
	包长婕
	18751908527

	14
	南京建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陈俊
	郝甜甜
	18297961170

	15
	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吉桂金
	杨慧
	13451948258

	16
	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开文
	朱恩楠
	18651600886

	17
	南京松缘建筑安装实业有限公司
	沈朝松
	徐燕
	15951900724

	18
	江苏宁桥建设有限公司
	徐霞
	陈晓财
	13913935305

	19
	江苏文泰建设有限公司
	陈应华
	马国王
	13814075215

	20
	核工业南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哲
	赵焱
	18251938887









	消防维修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张凡
	王之礼
	13675189546

	2
	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野
	叶国勇
	13770979006

	3
	南京石羊建设有限公司
	郭孝春
	王昌红
	18260098598

	4
	江苏联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久成
	骆桂华
	13913879263

	5
	南京空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夏艳春
	郑超
	13770521123

	6
	南京鼎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王彬
	许骞
	13776668273

	7
	江苏平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马曾海
	黄肖明
	18752023119

	8
	南京合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旭华
	刘芹
	13236564759

	9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王以丹
	李亚春
	13813973227

	10
	南京市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周蓉蓉
	江会
	13305177100

	11
	南京中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王江舟
	刘婷
	18602502090

	12
	中安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周伟
	吴丹
	15150505282

	13
	江苏东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艳秋
	曹杭军
	18361301219

	14
	江苏大汉建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开文
	朱恩楠
	18651606886

	15
	江苏警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戴祥
	姚坚
	18952081162

	16
	江苏帝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姬传领
	王凯
	13145220020

	17
	上海和合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钱海林
	李国强
	13913029394

	18
	江苏省华海消防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蔡纪文
	喻文明
	17798526119

	19
	江苏恒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邱爱清
	王婷婷
	15279961666

	20
	友联工程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吴学高
	李健
	13770709844








	智能化维修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江苏东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艳秋
	曹松军
	18361301219

	2
	南京欣木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黄轩
	陆会
	18251977337

	3
	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野
	叶国勇
	13770979006

	4
	南京空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夏艳春
	郑超
	13770521123

	5
	南京仲子路科技有限公司
	仲智飞
	李明珠
	13915920524

	6
	上海中电电子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泽敏
	杨博
	18120192280

	7
	南京东大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
	苏利亚
	杨宁宇
	13914462464

	8
	南京合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旭华
	刘芹
	13236564759

	9
	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张凡
	王之礼
	13675189546

	10
	南京华典建设有限公司
	徐申芳
	陈张连
	15190497795

	11
	江苏联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久成
	骆桂华
	13913879263

	12
	南京鼎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王彬
	许骞
	13776668273

	13
	思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游建平
	黄海钱
	13770664660

	14
	江苏领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旭
	朱慧
	15805210999

	15
	南京旭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宏帅
	吕东
	17368706066

	16
	江苏星湖科技有限公司
	尤万成
	陈越
	13305158608

	17
	南京宏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威
	刘威
	18651827392

	18
	南京天由科技有限公司
	周青
	周青
	13003419000

	19
	江苏警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戴祥
	姚坚
	18952081162

	20
	南京乔纳深科技有限公司
	解宁生
	廖发旺
	13705175553









	电梯维修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江苏同弘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高阳
	周萍
	13951866652

	2
	江苏维阳机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沈先维
	纪彩霞
	13776401145

	3
	南京宏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徐戎贵
	夏敏
	18951639328

	4
	南京宁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尹奕辰
	居理琼
	13952086689

	5
	江苏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沈先维
	冯晶
	13338133907

	6
	南京恒创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朱澄
	张从宇
	15295557898

	7
	南京跃创电梯有限公司
	李秀跃
	李秀跃
	18657612711

	8
	江苏盛邦建设有限公司
	王来友
	沈玥
	18051024504

	9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胡平
	葛利锋
	13961240088

	10
	南京盛通电梯有限公司
	龚祖原
	俞品峰
	13914747178

	11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绥
	胡开利
	13655171805

	12
	南京志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朱涛
	刘豫皖
	18913965494

	13
	北安华电机电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蒋三民
	季灿浈
	18911841885








	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服务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江苏维阳机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沈先维
	纪彩霞
	13776401145

	2
	南京宏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徐戎贵
	夏敏
	18951639328

	3
	南京跃创电梯有限公司
	李秀跃
	李秀跃
	18651612711

	4
	南京盛通电梯有限公司
	龚祖原
	俞品峰
	13914747178

	5
	北安华电机电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蒋三民
	季灿浈
	18911841885

	6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绥
	胡开利
	13655171805

	7
	江苏同弘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高阳
	周萍
	13951866652

	8
	上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孙承洙
	陈拥辉
	13382778797

	9
	江苏盛邦建设有限公司
	王来友
	沈利
	18051024504

	10
	南通振兴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韩建华
	任立明
	13337818585









备注：上述备选库企业出自南京市房产局网站；有效期3年（2018年11月—2021年10月）。备选库企业名单变化情况请及时查询南京市房产局网站。


	
名 称
	地    址
	联系方式
	备注

	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南京市建邺区
汉中门大街145号2期
	025-83260100
	查询
受理

	农行三元支行
	南京市秦淮区
洪武路357号
	025-84574936
	查询

	建行中山南路支   行
	南京市秦淮区
中山南路248号
	025-84206622
	查询

	工行汉府支行
	南京市秦淮区
中山东路404号
	025-84563302
	查询


省级机关已售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信息查询、使用申请受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 28 -

image1.png
Fery

=20 BaFo mEawE E=zsa
ASagnnce iEEERen LEFLERE.
T s S5
e s erzes
FRiz 215 xR el
L SR
e
e
Erer e
Sy — £
]
ey
e
B
T [E——
(=
- [remprren
TRiAeman s
rris
seeer any .
g sy Prere—
= wsaw
aan aan
szimssiza| | [ zmve sazes
R e





image2.png
=zea

= s
Fzamiace $EEEaR e cEnE
e R e
e pr——
g WA e
et E
e
TG
!
e seEpEes
e S—— £
rrerere—
PEREER seazzarazen
[rp—
srimamszs e
A et
B
somas son P
gozar
S i
aga= arr
f s e azac
swszEazre
sl
B
e enzan
Szimsmare wnaAE
AN SRR
%





